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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21782.13—2009 粉末涂料 第13部分：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

GB/T 26704—2011 铅笔

GB/T 30647—2014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

GB/T 30786—2014 色漆和清漆 腐蚀试验用金属板涂层划痕标记导则

GB 30981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

GB/T 31586.2—2015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涂层附着力/内聚力（破坏强度）的

评定和验收准则 第2部分：划格试验和划叉试验

GB/T 37356 色漆和清漆 涂层目视评定的光照条件和方法

3 产品分类、标记及示例

3.1 产品分类

3.1.1 根据使用环境，热转印粉末涂料分为内用和外用两种类型，见表 1。

表 1 热转印粉末涂料使用环境与粉末类型

使用环境 热转印粉末涂料类型

内用 主要成膜物为聚酯/环氧型、丙烯酸/环氧型等

外用
a

主要成膜物为聚酯型、聚氨酯型、丙烯酸型、丙烯酸/聚酯型等

a
外用热转印粉末涂料可用于内用。

3.1.2 根据涂层外观效果，热转印粉末涂料分为平面粉末涂料、纹理粉末涂料和特殊效果粉末涂料。

3.1.3 根据涂层的光泽值，平面热转印粉末涂料分为低光型、平光型和高光型。

3.1.4 根据涂层的耐候性能，热转印粉末涂料分为Ⅰ类和Ⅱ类。

3.2 标记及示例

热转印粉末涂料标记按产品名称、外观效果、本标准编号、颜色代号的顺序表示。

示例：

聚酯型热转印粉末涂料类型、涂层具砂纹外观，颜色代号为 RAL9016 的户外用热转印粉末涂料标记为：户外聚酯

砂纹热转印粉末涂料 HG/T XXXX—RAL9016。

4 要求

产品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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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（续）

项目
指标

内用 外用

热转印后涂

层

连续冷凝试验（500h） — 无异常

耐洗涤剂性 无异常

耐盐雾性
c

底材为钢板
500h 划痕处单向腐蚀蔓延≤2.0mm，未划痕区不起泡、不生锈、不开裂、

不剥落

底材为铝板
1 000h 划痕处单向腐蚀蔓延≤4.0mm，未划痕区不起泡、不生锈、不开裂、

不剥落

a
透明、半透明的热转印粉末涂料产品除外。

b
含有砂纹、立体纹理粉的热转印粉末涂料产品除外。

c
试验底材由有关方商定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取样

按GB/T 3186的规定取样，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。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。

5.2 试验环境

除另有规定外，试板的状态调节、试验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GB/T 9278的规定。

5.3 试板的制备

5.3.1 底材及底材处理

除另有规定外，检验用底材材质见表3，尽可能选用与实际使用相同类型的材料作为试验的底材。

钢板、马口铁板的材质和处理应符合GB/T 9271—2008的要求，铝板的材质和处理应按GB/T 5237.4—2017

附录A中A.1的规定进行；耐盐雾性试验用底材为钢板，除按GB/T 9271—2008中规定处理外,还需经磷化

处理,经磷化处理后的磷化板按GB/T 1771—2007进行2h盐雾试验应无破坏。耐盐雾性仲裁检验采用由双

方商定的经磷化、钝化处理后的冷轧钢板。商定的底材材质类型和底材处理方法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。

5.3.2 制板要求

除另有规定外，按表3的规定进行制板。采用与本标准规定不同的试板制备方法，应在检验报告中

注明。涂层厚度的测试按GB/T 13452.2—2008的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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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7 重金属含量

铅(Pb)含量、镉(Cd)含量、汞(Hg)含量按GB/T 30647—2014中规定进行；六价铬(Cr
6+
)含量按GB 30981

的规定进行。

5.4.8 涂层外观

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观察试板，如果涂层平整或者有轻微橘皮，则可

评为“正常”。

5.4.9 光泽

按GB/T 9754—2007的规定进行。

5.4.10 铅笔硬度

按GB/T 6739—2006的规定进行。铅笔应符合GB/T 26704—2011中石墨铅笔的高级品的要求。

5.4.11 耐磨性

按GB/T 1768—2006的规定进行。所用砂轮型号为CS-10。

5.4.12 耐高低温交变试验

将试板先置于（-40±2）℃低温箱中18h后取出立即置于（80±2）℃鼓风恒温干燥箱中6h，此为1

次循环，共10次循环，10次循环结束后，立即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观察涂

层，如三块试板中至少有两块未出现起泡、生锈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明显变色、明显失光等涂层病态

现象，则评为“无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层病态现象按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然后在GB/T 9278

规定的条件下放置24h后按GB/T 9286—1998中的规定进行划格试验。

5.4.13 耐碱性

按GB/T 9274—1988中甲法的规定进行。将试板浸入5%（质量分数）氢氧化钠溶液中至规定的时间

后取出用流水轻轻地冲洗后，立即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观察涂层，如三块

试板中至少有两块未出现起泡、生锈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较大变色、严重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，则评

为“无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层病态现象按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

5.4.14 耐酸性

按GB/T 9274—1988中甲法的规定进行。将试板浸入3%（质量分数）盐酸溶液中至规定的时间后取

出用流水轻轻地冲洗后，立即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观察涂层，如三块试板

中至少有两块未出现起泡、生锈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较大变色、严重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，则评为“无

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层病态现象按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

5.4.15 耐人工气候老化性

按GB/T 1865—2009中方法1中循环A的规定进行，结果评定按GB/T 1766—2008进行。

5.4.16 颜色、图案一致性

按GB/T 9761—2008中的规定进行。由于涂装设备和工艺等对最终的涂层颜色、图案影响较大，因

此本项目试验用样品和参比样均应是实际生产线现场涂装的样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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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GB/T 9274—1988中甲法进行。将试板浸入温度为(38±2)℃、质量分数为3%的洗涤剂溶液(洗涤

剂质量分数组成:53%焦磷酸钠、19%无水硫酸钠、7%硅酸钠、1%无水碳酸钠、20%十二烷基苯磺酸钠)中

72h，取出后用滤纸擦干。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检查试板，如三块试板中

至少有两块未出现起泡、生锈、开裂、剥落、明显变色和明显失光等涂层病态，则评为“无异常”。如

出现以上涂层病态，按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

5.4.25 耐盐雾性

底材为钢板：按GB/T 1771－2007的规定进行；底材为铝板：按GB/T 10125－2012的规定进行乙酸

盐雾试验。

试板投试前按GB/T 30786—2014的规定在试板上划X形的划痕，V形切口，并划透至底材，涂层与底

材交界处的划痕宽度 W 为0.3mm～1.0mm，试验结束后采用合适的方法去除底材自划痕处的腐蚀蔓延的

涂层，在GB/T 37356中规定的自然日光或人造日光下目视观察涂层，检查试板划痕处涂层腐蚀蔓延程度

的情况，检查试板未划痕区涂层破坏现象。

划痕处在9个点测量腐蚀的宽度（划痕的中间点和两边每隔8mm取一个点），划痕处腐蚀蔓延的涂层

宽度 M 按式（1）计算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1)

式中：

M——划痕处腐蚀蔓延的涂层宽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C——9个点测量出的腐蚀宽度平均值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W——划痕的宽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

未划痕区指试板划痕处2.0mm外至试板周边6.0mm以内的区域，如出现起泡、生锈、开裂和剥落等病

态现象，按GB/T 1766－2008进行描述。试验报告中应注明划痕宽度。

6 检验规则

6.1 检查和验收

6.1.1 热转印粉末涂料应由供方进行检验，保证热转印粉末涂料质量符合本标准或订货单（或合同 ）

的规定，并填写质量证明书。

6.1.2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，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单（或合同）的规定

不符时，可以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需仲裁，仲裁取样应在需方，由供需双

方共同进行。

6.2 组批

热转印粉末涂料应成批提交验收，每批应由同一生产日期、同一颜色色号的热转印粉末涂料组成，

批重不限。

6.3 检验分类

6.3.1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6.3.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粉末外观、胶化时间、流动性、涂层外观、光泽（热转印前）、光泽（热转印

后）、附着力、弯曲试验、杯突试验、耐冲击性（正冲）。

6.3.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。在正常生产情况下，每年至少检验一次。




